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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吴秀玲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05MA5LAB8J6P
经营场所：柳州市柳北区白沙农贸综合市场鲜鱼行18号
经营者：吴秀玲
身份证件号码：*

[bookmark: OLE_LINK3]我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9月3日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在经营活动中用于贸易结算的一台电子计价秤（*有限公司经销），放置1kg标准砝码称重时，依次按压该电子秤上“动态”、“灯光键”、“计数/M1”、“取样/M2”键时，重量依次显示2.200、2.300、2.400、2.000。当事人涉嫌使用不合格电子计价秤，执法人员现场对该电子计价秤进行抽样送检，2025年1月17日，我局收到柳州市计量技术测试研究所出具的证书编号为HLH24090207号的《检定结果通知书》，检定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1月22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上述《检定结果通知书》和《检定结果告知书》，当事人现场对检定后退回的电子计价秤进行确认后，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电子计价秤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申请。2024年9月3日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2024年9月3日被我局依法查获的，在柳州市柳北区白沙农贸综合市场鲜鱼行18号从事水产品经营活动中用于贸易结算的一台电子计价秤（*有限公司经销），经柳州市计量技术测试研究所检定并出具证书编号为HLH24090207的《检定结果通知书》记载：“计量器具名称：电子计价秤，型号/规格：ACS-30，出厂编号：33846（吴秀玲），制造单位：*有限公司经销，检定结论：不合格。”其中1、检定项目：计量单位检定结果为不合格，该秤的计量单位为“市斤”，为非法定计量单位；2、检定项目：通用技术要求的检查/计量的安全性检定结果为不符合，该秤未加有铅封，且存在不破坏铅封就能对秤进行与计量性能有关的参数调整的情况；3、该秤存在欺骗性使用特征。经试验，开机后，按“6”→“去皮”后，进入作弊状态，通过按下不同的按键改变称量示值。因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未建立进销台账记录，故营业性收入无法计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OLE_LINK1]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1分、经营者吴秀玲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者、受委托人的身份信息。
2、2024年9月3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2份、《计量器具抽样登记表》（编号：柳北计量抽〔2024〕第090305号）1份，证明我局对当事人的检查及抽样情况；
3、《检定委托书》（柳北市监检鉴委〔2024〕030903号）1份，柳州市计量技术测试研究所资质证书复印件1份，证明我局依法委托柳州市计量技术测试研究所对当事人用于贸易结算的上述的电子计价秤进行检定及柳州市计量技术测试研究所具有检定电子计价秤的资格。
4、《检定结果告知书》（柳北市监检鉴结〔2025〕3号）和《检定结果通知书》（证书编号：HLH24090207号）各1份，证明涉案的电子计价秤检定结论为不合格；
5、2025年1月22日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柳北市监强制〔2025〕2号、附《财物清单》）1份、证据提取单1份，证明我局对当事人在经营中使用的上述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采取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6、 2025年4月17日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存在使用上述检定不合格的电子计价秤的事实。
以上1、2、4、5、6证据均由当事人签名确认。
2025年5月13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76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属于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的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作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上述检定不合格电子计价秤（型号/规格：ACS-30型，上海九福衡器有限公司经销）1台；
2.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十五日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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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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